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合作研究補助計畫
成果報告書  











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
	計畫編號：
	

	計畫名稱
	

	執行期間
	年    月 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   日

	申請系所
	
	計畫主持人
	

	計畫團隊成員
	
	團隊分工情形
	

	
	
	
	

	
	
	
	

	計畫目標
	對應原申請計畫書，請簡要說明原申請計畫所訂之研究目標與國際合作重點

	計畫內容摘要
	請就本計畫之研究主題、國際合作方式及主要執行內容摘要說明

	執行達成成效
	編號
	內容與評估指標
(請參考原計畫書內容)
	執行成效

	質化指標
	1
	
	

	
	2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
	5
	
	

	量化指標
	1
	
	

	
	2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
	5
	
	

	國際合作成果
	國際合作成果

是否產出國際合作研究成果：□ 是　□ 否

是否產出國際合著論文：□ 是　□ 否

若有，請填列(若有多位合作學者，請逐一新增填列。)
合作學者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

服務機構：＿＿＿＿＿＿

職稱：＿＿＿＿＿＿

合作形式（合著、共同主持、資料共享等）：＿＿＿＿＿＿

相關成果或佐證資料：＿＿＿＿＿＿

	執行檢討或
後續推動機制
	請說明本計畫執行過程之檢討事項，及後續國際合作深化、延續或申請外部研究計畫之規劃方向

	計畫活動照片/其他成果佐證(如論文首頁、投稿證明、合作往來紀錄等)
如篇幅不足，請另增欄位

	
	

	
	

	業務費執行情形


	名稱
	預算金額
	執行項目及金額
	說明

	
	
	(1)   元
(2)   元

計元
	

	小計
	
	元
	000補助款

	計畫結餘款
	元
	執行率:00%


計畫主持人：
單位主管核章：

注意事項：
1. 成果報告書應對應計畫原訂之預期效益，並以「質化指標」與「量化指標」作為績效衡量基準（含與國外學者進行跨國合作，並以每年至少投稿2篇 SSCI、SCI(E)、A&HCI 或 Scopus 等國際期刊合著論文為目標），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，繳交成果報告書及投稿等相關佐證資料，送研發處辦理成效評核作業。各欄位請撰寫詳實具體，以利審查委員審查評分。
2. 本成果報告內容將作為成果審查及是否通過結案之主要依據，評核結果得作為後續申請本校國際合作研究相關補助之參考。
3. 本表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由研發處適時修正補充。
第1頁，共2頁

